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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株 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株 洲 市 财 政 局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株 洲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株 洲 市 商 务 和 粮 食 局
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株洲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株 洲 市 税 务 局

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和粮食局、金融办、税务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个体工商户
复工复产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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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和上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部署，结合我市实际，积极支持

个体工商户有效应对疫情，复工复产，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动复工复产

1.促进复工复产遥 加强疫情防控指导，督促个体工商户按照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企事

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不得采取

审批、备案等任何方式延缓、阻碍复工复产。

2.保障用工需求遥消除道路硬梗阻，恢复公共交通秩序，不得限

制返岗务工人员出行。对个体工商户复工人员所持省外健康通行

证明予以认可，对持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健康证明、乘坐“点对点”

特定交通工具到达的人员，可不再实施隔离观察。鼓励采取“点对

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实施全程防疫管控，实现“家门到车门、

车门到厂门”精准流动，确保务工人员安全返岗。

3.畅通物流运输遥保障物流运输秩序，在省与省互认的前提下，

推进与其他地区货运车辆司乘人员检疫检测结果互认，对在其他

地区已经进行检疫检测且未途经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货运车辆快

速放行，减少重复检查。

二、优化政务服务

4.便利注册登记遥个体工商户办理设立、变更登记，符合条件的

当场核发营业执照。全面推广个体工商户全程网上办理登记服务，

申请人可登陆湖南政务服务网应用“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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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系统”在线办理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登记。2019年度个体工

商户年报期限延至 2020年 12月 31日前。

5.落实野一件事一次办冶遥 全面落实“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实现

准入即准营。对于从事小餐饮、食品销售的个体经营者，只要申请

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申请资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依据《株

洲市市场监管领域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当场核发

食品经营许可证。

6.依法豁免登记遥对在县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指定的范围内销

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

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的个体经营者，依法予以豁免登记。对

在疫情期间从事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防疫物资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允许跨县市区经营，直至疫情结束。

三、降低经营成本

7.实行税费减免遥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0年 3月 1日至 5月 31日的，减按 1%征收

率征收增值税。自 2020年 3月 1日至 5月 31日，对个体工商户代

开货物运输服务增值税发票时，暂按代开发票金额的 0.5%预征个

人所得税。对疫情期间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大型商务楼宇、商

场、市场和产业园区等出租方，当年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困难减免。对个体工商户计量器具的检定校

准、产品质量的检验检测，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

8.阶段性减免社保费用遥 以单位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个体工商户，从 2020年 2月起至 6月，

免征上述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9.减免物业租金遥 对承租市属国有企业（市属特困国有企业除

外）和园区生产经营性用房的个体工商户，免收 2个月租金、减半

3个月租金，对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影院、餐饮、住宿等行

业，租金减半延续到 2020年底。鼓励其他业主减免物业租金，对减

免力度大的，可在 2020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依照减租规模予以

专项支持。

10.保障水电气供应遥2020年上半年，对受疫情影响无力足额缴

纳水、电、气费用的个体工商户，实行“欠费不停供”措施。疫情期

间，受疫情影响的商贸流通、餐饮食品、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行业

个体工商户用水、用气、用电价格按照相关部门出台的阶段性降低

用水、用气、用电成本的政策执行。

四、加强服务力度

11.强化金融支持遥鼓励银行机构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到期还款

困难的个体工商户，给予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和延期付息

安排，免收罚息，不抽贷、断贷、压贷。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低息贷款

定向支持个体工商户。鼓励各专业市场、社会团体支持个体工商户

以联合担保等方式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12.支持线上经营遥 鼓励电子商务类平台对个体工商户放宽入

驻条件、降低平台服务费，鼓励社区设置“无接触”配送柜，为个体

工商户线上经营创造条件。引导个体工商户通过开发小程序、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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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订购、社区团购等方式拓展销售渠道，及时调整经营品类和模

式，不断提升营业额。对于自建网站或平台开展线上交易，年销售

额在 100万元以上的个体工商户，由商务部门给予不超过 10万元

的奖励。

13.积极引导消费遥 发挥舆论宣传、科普教育作用，引导市民正

确认识、应对疫情，消除恐慌心理，鼓励积极、健康消费，提振消费

信心。

五、发挥党组织、行业协会作用

14.突出党建引领遥 各级非公经济党组织要建立党建工作联系

点，配合街道、社区做好摸排和引导工作，凝聚战“疫”合力，助力个

体工商户复工复产。

15.发挥党员先锋作用遥 鼓励个体工商户中的党员勇于“亮身

份、亮职责、亮承诺”，率先开门营业，带动其他个体工商户复工复

产。

16.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遥 通过开展维权保障、技术指导、宣传教

育、经贸交流、培训学习等服务，为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对在疫情

期间密切配合商务部门组织会员单位积极参与抗疫工作，发出行

业倡议并向政府部门提供行业数据报表及相关情况，积极组织行

业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协助提供防疫物资，配合做好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开展募捐、筹款、物资援助的重点行业协会，由商务部门

给予每个协会不超过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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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株 洲 市 财 政 局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株洲市交通运输局 株洲市商务和粮食局

株洲市人民政府 株洲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金融工作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

2020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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